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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灞政办发〔2019〕8 号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灞桥区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

《灞桥区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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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桥区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省市支农惠农政策和有关

要求，探索保险业保障支持农业生产的办法，构建各方共促农业

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现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

“三农”为宗旨，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以构建和完善农业生

产风险保障体系为目标，促进我区农村经济振兴，果业持续发展，

实现农村民生持续改善和社会安定祥和。

（二）基本原则

开展樱桃保险试点遵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依法合规、

自主自愿、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积极贯彻落实中、省、市有

关发展农业保险的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农业工作部署，

以农户自愿为前提，逐步建立规范有序、服务到位的樱桃保险工

作长效机制。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的领导，区政府成立灞桥

区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军考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组长：王志强 区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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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民 区农林局副局长

解 斌 区气象局局长

成 员： 刘红军 区财政局副局长

朱克为 区农林局副局长

张宏利 区气象局副局长

杨科鹏 狄寨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

李文科 席王街道办事处调研员

于稳尚 洪庆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林局，具体负责政策

性樱桃保险试点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朱克为同志兼任。

三、主要内容

（一）参加试点樱桃保险的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樱桃树所产商品果可作为保险标的：

1、经政府部门审定认定的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

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2、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且

自有种植面积 1 亩以上；

3、生长正常的盛果期樱桃园，树龄在 5 年以上（含）、20

年以下（含），近 2 年挂果量（包括数量和质量）与当地同等管

理水平的樱桃园基本一致；

4、胸径在 5cm（不含）以上的果树所挂果品；

5、投保樱桃园近二年平均亩产量 800 市斤以上，并且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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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当地园区等级基本一致。

（二）试点时间、区域

试点时间：2018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0 日

试点区域：灞桥区席王、狄寨、洪庆街道办辖区

试点规模：1000 亩

（三）保险责任

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樱桃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10%

（含）以上的，病虫害必须是在符合果园技术管理规范和必要防

治措施基础之上造成的大面积灾害，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负责赔偿：

1.暴雨、洪水、内涝；

2.风灾、雹灾、雪灾、冻灾、旱灾、日灼；

3.泥石流、滑坡、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4.病虫害（果蝇病、褐腐病、褐斑穿孔病、流胶病、叶斑病）。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樱桃的损失，且

损失率达到 3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

赔偿:

5.连阴雨。

（四）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时间为准。

（五）保险金额与免赔率

每亩保险金额参照直接物化成本确定为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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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率为 10%。

（六）保险费与财政补贴

保险费率 4%，保险费 200 元/亩；

保险费区财政补贴 50%，每亩补贴 100 元；保险费农户自缴

50%，每亩交保费 100 元。

（七）资金测算

按照试点 1000 亩进行测算，项目总保险费 20 万元，区财政

补贴 10 万元，农户自交 10 万元。

（八）承保机构

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2018 年西安市政策

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发〔2018〕81 号）精

神，我区拟通过招标确定承保机构，参与开展我区政策性樱桃保

险试点工作。

四、保险实施流程

（一）由保险公司、街办、村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操作，各

方加强协作，共同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开展。

（二）以街办、村为单位，由保险公司、各街办、村统一对

符合条件，自愿参保拟承保的标的进行造册登记，由保险公司进

行审核、承保。

（三）保险公司根据街办承保清单进行审核，核实确定承保

名单。各街办、村组织农户，向保险公司缴纳农户自缴部分的保

险费，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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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保险承保资料，由区财政部门按照补贴标准向保

险公司拨付财政补贴资金。

（五）保险标的出险确认后，参保农户（或当地街办）直接

向保险公司报案，人保公司成立专项服务小组，由保险公司协同

街办的农业部门、农户对樱桃损失情况进行查勘，认定损失。

（六）损失认定后，由街办统一将损失证明材料交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根据条款规定统一进行赔付。损失证明材料包括保险

单正本、索赔申请书、损失清单、气象和街办农业等部门的证明

文件、查看报告等。其中，对于气象灾害由区气象局出具认定证

明。

五、资金预算

2018-2019 年灞桥区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预算资金 15

万元。其中：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 1000 亩，每亩补贴 100 元，

共 10 万元；区园艺站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宣传培训研讨交

流等，交通车辆司机补助工资等费用 5 万元。

六、职责分工

（一）区农林局主要负责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的制

定、组织管理、资料复审确认等工作。

（二）区财政局负责做好所需资金的预算安排和监管、资料

复审确认、补助资金拨付、监督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等

工作。

（三）各相关街办负责辖区内的政策宣传动员、协助承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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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组织实施，负责保险承保农户、面积、及补贴金额核实、

公示、统计上报等工作。

七、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各有关部门、

街办要加强领导，尽快成立领导机构；落实人员，实行专人负责；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要强化工作措施，组织动员一

切力量，持续加大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的落实。

（二）强化宣传，提高群众参加樱桃保险的主动性。各有关

部门、街办要认真做好樱桃保险宣传动员工作，采用发放宣传资

料、召开动员会等方式，广泛宣传樱桃保险扶持政策，不断提高

群众对樱桃保险重要性的认识，以保险促发展，以发展促增效，

以增效来调动群众参加樱桃保险的积极性。

（三）部门联动，确保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各有关部门、街办要相互协作，搞好工作衔接；街办要及时核实

参保农户、面积，认真做好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区农林局、区

财政局要及时组织人员复核确认，在复核确认后 30 日内下拨补

贴资金；部门联动，促进政策性樱桃保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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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9 日印发


